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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科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募投项目延期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2022 年 4月 25 日，洛阳科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行

普通股 20,000,000 股(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发行方式为直接定价方式，发

行价格为 4.6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92,000,000.00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83,483,836.09元，到账时间为 2022年 4 月 28日。公司因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

取得的募集资金净额为 13,796,550.00元，到账时间为 2022年 6月 13日。 

二、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5年 11月 30日，公司上述发行股份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元 

序号 募集资金用途 
实施

主体 

募集资金计划

投资总额（调

整后）（1） 

 

累计投入募

集资金金额 

（2） 

 

投入进度

（%） 

（3）=（2）

/（1） 

1 年产 1.6 万吨冶炼

洁净钢用功能复合

材料 

公司 25,608,108.41 25,608,108.41 100.00% 

2 年产 6000 吨新能

源电池材料用碳化

硅复合材料生产线 

公司 73,673,735.21 29,536,513.77 40.09% 



合计 - - 99,281,843.62 55,144,622.18 - 

截至 2025年 11月 30日，公司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如下： 

账户名称 银行名称 专户账号 金额（元） 

洛阳科创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洛阳分行

营业部 
379900454010639 46,380,476.62 

合计 - - 46,380,476.62 

三、 募投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 

(一) 延期原因 

1、坩埚生产线重点建设，匣钵仍在市场培育阶段 

募投项目年产 6000 吨新能源电池材料用碳化硅复合材料生产线包括年产

4000吨新能源电池材料用碳化硅复合材料坩埚生产线和年产 2000吨新能源电池

材料用碳化硅复合材料匣体生产线。为适应市场需求并控制风险，项目采用分期

实施的策略。目前，年产 4000 吨坩埚生产线作为第一期工程，正在建设中。这

部分产能对应已相对明确的市场需求，是项目当前推进的重点。而年产 2000 吨

匣体生产线（第二期）的建设进度，则因产品市场原因暂缓。具体来说，下游客

户对该产品的批量采购需求尚未完全释放，且市场总体容量仍存在不确定性。为

保持技术衔接并响应潜在机会，项目方并未完全停止该产品线的投入，而是采取

了购置试验设备、建立小试产线的灵活方式，以维持产品研发、样品试制和客户

验证的能力，为未来市场条件成熟时的快速启动做好准备。 

2、采取分阶段建设策略，审慎释放产能以保障资金安全与投资效益 

为最大化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确保募集资金的安全与高效使用，公司

没有采用“一次性投入、全面铺开”的建设思路，而是采用了更为稳健的“先验

证、后扩产”的分阶段策略。即先期进行小批量试生产，将产品投入目标市场进

行充分验证，根据真实的市场反馈、客户接受度及订单情况，再科学决策后续产

能的释放节奏与建设规模。此策略能有效避免因市场不确定性可能导致的产能闲

置与投资损失，是公司对股东资金高度负责的体现，但客观上需要更长的市场观

察与验证周期。 

3、工艺设备审慎选型，确保技术领先性 



为确保本项目的长期竞争力，公司在关键工艺设备的选型上坚持高标准。部

分核心设备因技术复杂度高、定制化要求强，其技术论证、商务谈判与制造交付

周期较长。公司秉承“质量优先”的原则，不因追赶建设进度而降低设备的技术

标准。这一基于长远发展考量的战略决策，虽在一定程度上拉长了建设周期，却

是确保项目在未来数年内保持技术先进性与核心竞争力的必要投入。 

4、增长印证市场接受度，科学规划产能建设 

近年来，募投项目相关产品的销售收入快速增长，体现了市场对产品的认可

度，也是市场对募投项目产品性能、品质、性价比充分认可后的直接销售反馈。

从初期小范围试用，到 2024年批量试用，再到 2025年成为众多客户的选择，产

品已成功突破市场培育期，进入快速放量阶段。面对持续提升的市场接受度，为

把握当前重要发展机遇，公司有必要依据项目规划稳步推进后续建设。 

公司管理层已充分关注并评估了募投项目延期可能涉及的潜在风险，主要包

括：市场与下游需求波动风险、技术迭代与产品更新风险、产能消化与市场竞争

风险以及项目投资回报不及预期风险。当前采纳的延期及分阶段建设策略，正是

基于对上述风险的审慎评估和主动管理。该策略旨在通过充分的市场验证和客户

导入，最大程度降低因市场或技术突变带来的投资损失，确保项目投产后能够实

现预期收益。 

(二) 延期后的计划 

在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及投资规模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

公司拟对募投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周期进行调整，具体如下： 

募投项目名称 
原计划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的日期 

调整后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的日期 

年产 6000吨新能源电池材料

用碳化硅复合材料生产线 
2025年 12月 31日 2026年 12月 31日 

 

(三) 保障后续按期完成的措施 

公司将严格遵循《公司法》、《证券法》、《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指引第 9 号——募集资金管理》等相关规



定，持续密切关注募集资金的存放、管理和使用情况，科学合理地进行决策，有

效防范投资风险，切实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益。公司将密切跟踪募投项目的实

施进展情况，持续强化对募集资金使用的监督力度，全力防范募集资金使用过程

中的各类风险，稳步推动募投项目按新的计划如期完成，确保募集资金使用的安

全性与规范性，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四、 决策程序 

本次募投项目延期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并提交公司董事会，2025年 12 月 8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将募投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态日期最迟延长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除上述延期外，该募投项目

实施主体、募集资金用途及投资规模不变。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五、 专项意见说明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募投项目延期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

议及董事会审议通过，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北京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北京证券

交易所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细则》《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等相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的《公司章程》《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制

度的规定。本次募投项目延期系根据公司募投项目的客观实际情况做出的审慎决

定，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保荐机构对本次募投项目延期事项无异议。 

六、 备查文件 

（一）《洛阳科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二）《洛阳科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三

次会议决议》 

（三）《川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洛阳科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募投项目

延期的核查意见》 

 

 



洛阳科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12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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